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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洪光进 通讯员 徐
丙炎）5月23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出台《咸宁市灵
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
理办法(试行)》，2018年 6月25日正
式发布，试行时间一年。

灵活就业人员管理办法中指出，灵
活就业人员是指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
户及从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等。凡咸
宁市行政区域内户籍，年满18周岁，且

未满55周岁、愿意履行缴存住房公积
金义务，即可申请住房公积金缴存。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月
缴存额按不低于湖北省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
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1380元，不超过
上一年度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4470元的3倍标准计算，缴存比例不
低于10%。

灵活就业人员提取住房公积金按

照《咸宁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
执行。提取后账户余额不得低于
2000元（含2000元）。灵活就业人员
在咸宁市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的，且
缴存余额达到2000元（含2000元）以
上，并承诺在贷款期间按月足额缴存
公积金的，可按照《咸宁市住房公积金
贷款管理办法》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灵活就业人员申请贷款额度最高
为30万，且不得高于购房合同总价款

的70%；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
年，且贷款期限加借款人年龄不得超
过55周岁。贷款额=（年缴存额×应
缴年限+公积金账户余额）×5。灵活
就业人员自愿停缴的，封存6个月后，
可以销户提取，销户后不得再次申请
办理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登
记和账户设立。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了
住房公积金贷款且贷款未结清的，不
得办理停缴销户提取。

我市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享住房公积金

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本报讯（记者 洪光进 通讯员 徐
丙炎）为了更好服务市直行政事业单
位住房公积金缴存，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明确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基数由
缴存单位每年应按职工上一年度月均
工资总额调整当年职工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工资总额由职务工资（岗位
工资）、级别工资（薪级工资）、规范后

津补贴（绩效工资）、第十三个月工资
（事业编无）、公务交通补贴、通讯补贴
（事业编无）、交通补贴、物业管理补
贴、住房补贴、实际发放奖励性补贴构
成。首次明确缴存比例单位及个人分
别为12％。

住房公积金缴存实行按月缴存，
缴存基数为上一年度月均工资总额，

因缴存方式改变涉及2017年度发放
的奖励性补贴（含2018年年初批复的
精神文明奖）应补缴住房公积金。从
2018年度开始，以后年度发放的奖励
性补贴纳入下一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计算缴存住房公积金，市直行政
事业单位奖励性补贴不再补缴住房公
积金。

我市明确财政供养人员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组成及缴存方式

本报讯（记者 洪光进 通讯员
张雄彪）今年4月，市公积金中心网
上服务大厅上线投入使用，缴存职工
足不出户即可上网办理偿还公积金贷
款提取、离职提取、退休提取、租房提
取等公积金业务，同时推出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网上业务办理功
能。随着网上业务量日益增多，6月
25日晚上，市公积金中心举办了网上
业务受理培训会，市中心本级和咸安
办事处全体业务经办人员参加了此次
培训。

业务系统研发工程师针对网上业
务受理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给大家
上了一堂全面、系统、透彻的业务培训
课，并就前台业务经办人员急需了解

的网上业务办理功能做了系统介绍。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前台工

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后续网上业务
的全面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洪光进 通讯
员 徐丙炎）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关于普法工作要求，切
实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根据《全市
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
月活动实施方案》和《全市深入推
进宪法、监察法学习宣传教育活
动任务清单》要求，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结合实际，把宪法、监察
法宣传教育“进百社区走千村入
万家”活动开展到了咸宁市大幕
乡金鸡山村和湖北智莱科技有限
公司。

在大幕乡金鸡山村和湖北智
莱科技有限公司宣教的过程中，
普及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实施《宪
法》和《监察法》的重大意义。并
向现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市民分
发由咸宁市普法工作办公室印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监察法
100问》手册。同时，向每位市民
宣传我市住房公积金新政，现场
解答职工关于住房公积金缴存、
贷款、提取及使用的问题。

下一步，公积金中心将把宪
法、监察法宣传教育“进百社区走
千村入万家”及我市住房公积金
新政宣传活动开展到白茶社区
去，为社区居民开展普法宣传教
育。

市公积金中心开展
宪法、监察法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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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积金中心网上服务大厅上线投入使用

扎实开展专项培训 全面提升业务水平


